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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4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 
 

 

‧102 年度台抗字第 1077 號 

1.刑事訴訟法第 18 條第 2 款對於不公正法官拒絕事由之規定，係從當事人之觀點質疑法官有

不能期待公平為客觀性之審判，冀使其不得參與特定之審判程序，或者應從所參與之審判程

序退出，乃規範法官之個案退場機制，為法定法官原則之例外容許。 

2.法官執行職務是否有偏頗之虞，足以構成迴避之原因，應本諸客觀之情事，就各種情形，作

個別具體之觀察，亦即應以個案之訴訟上全部行為有無足生不公平之裁判為判斷標準。 

3.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

利(司法院釋字第 512 號解釋理由書)，是案件於審判長終結言詞辯論前，亦即案件尚未解明

以前，合議庭法官若一致性地或多數意見潛露出被告為有罪之見解，則此一行為因已經以違

反無罪推定方式形成被告有罪心證之預斷，顯然不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之權利，

固應認為足資懷疑其公平審判之理由，構成迴避之原因。 

4.惟設若在言詞辯論之前，僅受命法官一人於準備程序就有關調查證據或訴訟指揮為不法或不

當之處分，或即令受命法官在與辯護人就有關調查證據程序之詢答中，有予人預想為不利判

決之感覺者，被告亦不得以之有「不為公平審判」之虞，而聲請該受命法官迴避。 

5.蓋現行刑事訴訟法為強化當事人訴訟上地位，於第 288 條之 3 第 1 項賦予當事人、代理人、

辯護人或輔佐人(下稱當事人等)異議聲明權(此異議之對象，立法理由固僅限「不法」之處分，

不及於「不當」之處分，惟有關證據調查等相關程序，如所為措置有「預斷」之虞者，因與

真實之發見至有關係，故就此之情形，當事人等宜以促請法院注意之方式出之，俾其能依職

權自我約制而為適法且適當之處置)，並於第 2 項明定法院（即所屬合議庭）對此異議，應

予以裁定，俾當事人等為維護自己之利益，對於法院所為調查程序得加以監督。 

6.此之聲明異議，並且不僅限於積極之「作為」，即關於消極的「不作為」之證據調查，亦屬

之。 

7.是以，當事人等尤其是具有專業之辯護人對於此一專為訴訟主體利益而設，能及時、迅速糾

正訴訟程序違背法令之情形，而使程序適法進而達到妥適目的之「異議權」，自應依法、適

時地行使，據以落實被告有受律師協助保障其權益之機制，並得以藉此導正部分法官流於情

緒或不經意的逸脫程序之行止。 

8.又行合議審判之案件，受命法官在準備程序對於當事人等聲請調查之證據，如認有調查之必

要者，於經當事人等依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之 2 提出所謂「證據排棒」之意見後，固得依同

法第 279 條第 2 項、第 273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裁定排定審判程序中「證據調查之範圍、

次序及方法」，惟同法第 163 條之 2 所定當事人等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不必要者，得

以裁定駁回之，此之「法院」當係專指合議庭而言。 

9.故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或審判長於審判中，對於當事人等聲請調查之證據，逕自認為不必

要而予以駁回者，即屬有關調查證據之處分違法，應依聲明異議之方式請求救濟，由所屬合

議庭裁定。 

10.凡此尚屬在該次程序中有關調查證據或訴訟指揮之處分有所違法或不當之範疇，辯護人如

有不服，自應依法、適正地聲明異議，再由所屬合議庭裁決，尚難謂得作為聲請該法官迴

避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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